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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姓名 地址 國籍

執行董事

駱海東先生 中國，上海市
盧灣區
瑞金二路
69弄2號

中國

賀興建先生 中國，上海市
虹口區
四平路
421弄20號

中國

李燦升先生 中國，上海市
靜安區
余姚路
180弄3號101室

中國

王瑜先生 中國，杭州市
濱江區
錢塘春曉花園
13幢2單元1102室

中國

非執行董事

Wang Donghui先生(1) 中國，北京市
朝陽區
西大望路
藍堡國際公寓
M1202幢

澳大利亞

陳洪亮先生(1) 中國，杭州市
西湖區
德加公寓西區
21幢2單元401室

中國

周逵先生(1) 中國，北京市
海淀區
世紀城
春蔭園
1幢1單元202室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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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非執行董事

羅玫女士 中國，北京市 

海淀區

清華園

荷清苑7樓

4單元501號

中國

李嘉俊先生 中國，上海市

楊浦區

榆林路

858弄6號1504室

中國

盛凱強先生 中國，浙江省

金華市金東區

多湖街道東盛村

歌滿路224號

中國

附註：

(1)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Wang Donghui先生、陳洪亮先生及周逵先生均為我們的非執行董事。
Wang Donghui先生、陳洪亮先生及周逵先生均已辭任董事職務，待[編纂]起作實及生效，且任命
羅玫女士、李嘉俊先生及盛凱強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將同時生效。於[編纂]前，Wang Donghui

先生、陳洪亮先生及周逵先生為我們[編纂]投資者的董事會代表，且已通過就我們作為私營公司的
整體發展提供意見履行非執行職能。彼等均已根據其所代表的[編纂]投資者的內部決策及專注於其
他事務的打算辭任。此外，以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取代三名非執行董事將使我們符合上市規則第
3.10(1)條及第3.10A條的規定，即董事會應包括至少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該等獨立非執行董事須
佔董事會人數至少三分之一。Wang Donghui先生、陳洪亮先生及周逵先生均已向董事會確認，其
與董事會並無意見分歧，亦無任何有關其辭任的事宜須提請本公司股東垂注。

有關我們董事的更多詳情，請參閱「董事及高級管理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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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編纂]的各方

聯席保薦人（按英文字母順序排列） 中國國際金融香港證券有限公司

中國香港

中環

港景街1號

國際金融中心1期29樓

J.P. Morgan Securities (Far East) Limited

中國香港

中環

干諾道中8號

遮打大廈28樓

保薦人兼整體協調人及整體協調人

 （按英文字母順序排列）
中國國際金融香港證券有限公司

中國香港

中環

港景街1號

國際金融中心1期29樓

J.P. Morgan Securities (Asia Pacific) 

Limited

中國香港

中環

干諾道中8號

遮打大廈28樓

[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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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

本公司的法律顧問 有關香港及美國法律

達維律師事務所

中國香港

中環

遮打道3A號

香港會所大廈10樓

有關中國法律

通商律師事務所

中國

北京市

建國門外大街1號

國貿寫字樓2座12-15層

有關開曼群島法律

衡力斯律師事務所

中國香港

皇后大道中9號

中環中心350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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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席保薦人及[編纂]的法律顧問 有關香港及美國法律

年利達律師事務所

香港

中環

遮打道

歷山大廈11樓

有關中國法律

競天公誠律師事務所

中國

北京市

建國路77號

華貿中心3號寫字樓34層

核數師及申報會計師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註冊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
中國香港

中環

太子大廈22樓

行業顧問 灼識企業管理諮詢（上海）有限公司

中國

上海市

普濟路88號

靜安國際中心B座10樓

合規顧問 國泰君安融資有限公司

中國香港

皇后大道中181號

新紀元廣場

低座26樓至28樓

[編纂]


